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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0/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8_B4_A8_E6_c80_310768.htm 国家质检总局关于

印发《关于加强产品质量检验机构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的

通知（国质检监〔2007〕24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

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产品质量检验机构的监

督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检验机构的检验能力和竞争力，加强

行风建设，规范检验行为，促进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建立自律

机制，确保产品质量检验工作科学、公正、廉洁、高效，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

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等法律，总局制定了《

关于加强产品质量检验机构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现印发

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关于加强产品

质量检验机构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产品质

量检验机构（包括省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法设置和依

法授权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以下简称“检验机构”）的监

督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检验机构的检验能力和竞争力，加强

行风建设，规范检验行为，促进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建立自律

机制，确保产品质量检验工作科学、公正、廉洁、高效，提

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检验机构监管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 （一）检验机构是产品质量监督工作的重要技术保障。

我国产品质量检验机构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由国家

、省、市（地）、县四级检验机构组成的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体系，为履行行政职能提供了技术支撑，为社会安全与经济

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服务，在规范

企业的生产、销售行为，提高产品质量和提高产品竞争力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促进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已成为产品质量监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严格履行行政职责，加强对检验机构的监管。国务院和地

方人民政府依法赋予了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检验机构实施监

管的职能。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要按照“有权必有责，用

权受监督，违规必追究，侵权需赔偿”的原则，加强对检验

机构监管工作，切实行使好国家赋予的行政职能，严格履行

各自的职责，并依法肩负起相应的监管责任，保证检验机构

依法开展产品质量检验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